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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人： José Antonio Cañada Mora (由律师 José Luis Mazó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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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关于可否受理的决定*
 

1.1  来文提交人 José Antonio Cañada Mora, 1935 年 7 月 2 日出生，为西班牙国

民。他声称西班牙侵犯了他依照《公约》第十四条第一款享有的权利。提交人有

律师代表。 

1.2  2011 年 7 月 5 日，新来文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代表委员会决定，确定本

来文可否受理不需要征询缔约国的意见。 

  事实背景 

2.1  提交人是一位葡萄酒生产商。财政部税务机关对提交人 1992 年至 1996 年

税期的收入进行了调查。1998 年 7 月 27 日，调查认定，提交人拖欠增值税和收

入税 55,810,667 比塞塔，包括利息，因为这一税期的申报和支付中没有列入。税

务机关还对他罚款 24,243,814 比塞塔。区经济行政法庭后来认可了这些措施，

2001 年 4 月 25 日中央经济行政法院也在上诉程序中表示赞同这些措施。 

2.2  2001 年 12 月 7 日，提交人就中央经济行政法院 2001 年 4 月 25 日的裁决向

高级法院提出申诉。他说，按照时效法规，1992 年和 1993 年的债务已经失效。

提交人还说，他在诉讼过程中质疑税务机关提供的主要书面证据，因为这一证据

是影印的，尚未经过验证，不符合法定要求。2003 年 5 月 31 日，高等法院准予

了他的请求，下令将阿尔巴塞特税务局 2003 年 1 月 21 日提供的文件从案件卷宗

中撤除。2004 年 9 月 28 日，高等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申诉，维持中央经济行政

法院的裁决。 

2.3  2004 年 10 月 15 日，提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撤销原判的上诉许可请求。 

2004 年 11 月 2 日，高等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请求，因为按照高等法院的上诉法

律规定，每个税期的争议金额必须超过 2,500 万比塞塔(约合 150,253 欧元)才可

受理。判决还指出，提交人可以在十天内通过诉讼程序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。 

2.4  2004 年 11 月 10 日，提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，要求其撤销 2004 年 11

月 2 日的判决。他称，他按照宪法第 24 条享有的获得公正审判权遭到了侵犯，

因为判决基于的是税务机关尚未证实的事实。 

2.5  2004 年 12 月 15 日，提交人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程序，表示不服高等法院

2004 年 11 月 2 日的判决。他指出，税务当局提出了总额 55,810,667 比塞塔的一

次性欠税结算方案，没有对各税期或年份作任何区分；在确定撤消原判上诉是否

符合法律要求时，应该考虑这一总额。 

  

  -
 参加审查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：亚赫·本·阿舒尔、莱兹赫里·布齐德、克里斯蒂娜·沙

内、艾哈迈德·阿明·法萨拉、科内利斯·弗林特曼、瓦尔特·卡林、岩泽雄司、赞克·扎

内莱·马约迪纳、杰拉尔德·L·纽曼、奈杰尔·罗德利爵士、维克多·曼努埃尔·罗德里格

斯－雷夏、费边·奥马尔·萨尔维奥利、雅安·塞伯特·佛尔、迪鲁杰拉尔 ·西图辛格、尤

瓦·沙尼、康斯坦丁·瓦尔泽拉什维利、马戈·瓦特瓦尔和安德烈·鲍尔·兹勒泰斯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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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 2005 年 2 月 7 日，高等法院驳回了提交人不服其判决的上诉，指出，提交

人未能提供有效论据推翻 2004 年 11 月 2 日的判决，只是表示他不同意这一判

决。 

2.7  2005 年 3 月 14 日，提交人向宪法法院提出不服先前行政和司法判决的宪法

保护(法律保护)申请，并称缔约国违反了《宪法》第 24 条(获得有效法律保护

权)。 

2.8  2005 年 4 月 1 日，最高法院驳回了提交人的上诉，维持高等法院的原有判

决。最高法院指出，根据关于司法审查管辖权的第 29/1998 号法令第 86.2.b 条规

定，不受理争议金额低于 2,500 万比塞塔的撤销原判上诉案件；这项要求是按每

笔税款清算额(每季度增值税)来计算的；对提交人的情况而言，每笔税款清算额

都没有超过这一标准。 

2.9  提交人称，2005 年 4 月 25 日，他向宪法法院递交了第二次宪法保护申请。

根据提交人提交的申请复印件，主要涉及他向宪法法院提出的不服主要行政和司

法机构判决的事宜；向宪法法院通报最高法院 2005 年 4 月 1 日的判决；明确表

示，他“重申 2005 年 3 月 14 日提出的宪法保护申请”。 

2.10  宪法法院在 2006 年 12 月 11 日的裁定中，注意到提交人 2005 年 3 月 14

日和 4 月 25 日提交的来函，并宣布他的申请不予受理，因为提交人没有按照宪

法法院《组织法》第 44 条第 1(a)款的要求，在之前用尽所有其他司法补救办

法。宪法法院引述其判例指出，为了维护宪法保护申请在法律制度中的从属性

质，向宪法法院提交申请时，申请必须满足受理要求。在提交人的案件中，他向

宪法法院提出申请时，申诉诉讼尚在最高法院的审理之中。 

2.11  2007 年 5 月 22 日，提交人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针对缔约国的申诉。2010

年 11 月 30 日，欧洲人权法院以单一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定提交人申诉不予受理，

因为尚未按照《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》(《欧洲人权公约》)第 35 条用尽国

内补救办法。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指出，提交人按照缔约国法律提出的宪法保

护申请失败。2010 年 12 月 9 日，提交人请欧洲人权法院审查其裁定，并认为该

法院作出裁定的理由不适用于他 2005 年 4 月 25 日提交的申请，因为这是根据法

律向宪法法院提交的另一份独立的宪法保护申请。2010 年 12 月 13 日，欧洲人

权法院告知提交人，它的裁决是最终的。 

  申诉 

3.1  提交人称，他根据《公约》第十四条第一款享有的权利遭到了侵犯，认为

缔约国各级法院的判决是主观武断的，不是基于事实和证据。税务机关提供的唯

一有关证据于 2003 年 5 月 31 日从高等法院的案卷中撤除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不言

而喻，司法当局的判决基于的是高等法院宣布不予受理的证据。 

3.2  提交人认为，高等法院驳回他的撤销原判的上诉请求，最高法院 2005 年 4

月 1 日又维持原判，是主观武断的，构成了司法不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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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 提交人认为，宪法法院裁决宣布他的宪法保护申请不予受理，也构成了司

法不公。提交人对委员会说，宪法法院本应该将其 2005 年 4 月 25 日的申请视为

第二次宪法保护申请。他还说，他的申请扩展了他 2005 年 3 月 14 日提交的原有

申请。 

  委员会需审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

4.1 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，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《公民权利和

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》决定来文可否受理。 

4.2  委员会回顾，西班牙批准《任择议定书》时作出了保留，将另一国际调查

或解决程序已处理或正处理的事项排除在委员会管辖之外。委员会还回顾了其关

于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2 款(丑)项的判例，大意是如果欧洲人权法院作出不

予受理裁定时，不仅应基于程序性理由，而且也应对案件实质给予一定程度的考

虑，那么在对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2 款(丑)项)所作相关保留的意义内，这一

事项才可视为已审理过。1在本案件中，委员会注意到，提交人申诉由单一法官

组成的法庭以尚未用尽国内补救办法宣布不予受理。因此，委员会认为，这妨碍

它按照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五条第 2 款(丑)项审议本来文。 

4.3 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根据第十四条第一款提出的申诉称，对他作出的行政

和司法判决缺少足够证据，因为高等法院宣布税务机关提供的唯一相关证明不予

接受；驳回他的撤销原判的上诉请求构成司法不公。委员会指出，这些申诉涉及

对事实和证据的评估以及缔约国法院对国内法的适用。委员会回顾其判例，并认

为，应该由缔约国法院评估每起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以及适用国内法，除非可以证

明此种评价或适用明显主观武断，或存在明显失误，或构成司法不公。2委员会

审查了提交人提供的所有资料，包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 2004 年 9 月 28 日、11

月 2 日和 2005 年 4 月 1 日的判决，并认为从这些资料中看不出对提交人的诉讼

存在缺陷。委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声称宪法法院 2006 年 12 月 11 日的裁决构成

司法不公，因为宪法法院应该认定他 2005 年 4 月 25 日提交的申请是第二次宪法

保护申请。然而，委员会指出，从提交人 2005 年 4 月 25 日提交宪法法院的函件

内容中无法认定，他的目的是提交与他 2005 年 3 月 14 日提出的宪法保护申请不

同的申请，而此时他的申诉程序尚在最高法院的审理之中。此外，他没有说明根

据宪法法院《组织法》，为了符合受理标准，是否允许申请人扩展或修改其原有

申请。因此，委员会认为，提交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他的申诉，遂得出结论

认为，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本来文不予受理。 

 

  

  
1
 第944/2000号来文，Mahabir诉奥地利，2004年10月26日通过的不予受理决定，第8.3段和第8.4段。 

  
2
 第1616/2007号来文，Manzano等人诉哥伦比亚，2010年3月19日通过的决定，第6.4段；第

1622/2007号来文，L.D.L.P.诉西班牙，2011年7月26日通过的决定，第6.3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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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人权事务委员会为此决定： 

(a) 根据《任择议定书》第二条本来文不予受理； 

(b) 将本决定传达缔约国和提交人。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
